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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微博所附照片都是同一女孩
一些理智的网友很快就发现这

条微博的漏洞，首先微博中并没有留
下联系人的电话，而且所有附在微博
后面的照片都是同一个女孩。“这是
一条谣言，请大家不要再转发这个假
消息了。”与此同时，省内多个地市公
安局的官方微博也对此信息进行了
辟谣。

其中济宁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
于16日发微博进行辟谣称，“经调查
核实，证明确实不存在此事，系谣传。
望各位亲们不要再继续进行转载扩
散，提醒各位亲们，未经证实编造或
者传播类似信息者，是需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的。请不要盲从，将善良
变愚昧。”

格以案说法

谣言满天飞
冲淡真信息

著名的微博达人、济南市
公安局民警孙健通过其“孙警
官说事”曾经揭露过多种谣
言。“一条内容相似的假消息
在多个城市传播，这也体现微
博中一种无序状态。”孙健称，
很多玩微博的人自身生活非
常平淡，沉迷于网络微博中，
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注意，
就会不顾后果地捏造假消息。

“这些捏造假信息的网友
注意到寻找女孩的微博受到
众多网友的关注，就会想到自
己也发一条类似的微博，从而
成为关注的焦点。”孙健称，大
家转发此类微博，也说明了有
爱心的人是众多的，但是同样
具有盲目性，缺乏辨别力。

对于寻找失踪儿童的信
息，孙健认为应该通过三种途
径进行发布，首先是公安机
关，再者是媒体，还有失踪儿
童的家属。“我不赞同网友随
意发布寻找儿童的消息，缺乏
权威性，而且容易传递虚假信
息，反而冲淡了真实的信息。”
孙健说。

记者从省公安厅的官方
微博维护人员那里了解到，他
们希望广大网友能够“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
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
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
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散布谣言者
可处以拘留

网传女孩被拐信息内容很相似
通过对各大微博平台的调查，记者

发现这条求助微博的最早版本是7月12
日中午1点07分，由一名江西的网友发
布，其内容为“同事李变库的女儿在大
润发走失了，已报案，请大家关注，帮忙
提供下线索”。

下午2点44分，赣州巡警官方微博
回复了这条微博，称“我们将情况通报
给110民警，认真排查寻找。”下午3点05
分，赣州巡警官方微博再次针对此事发
布微博，“该小女孩已在西津路找到，我
支队民警已通知她父亲接回了。”

原本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在微
博传播中变形了。其他城市的网友将

这条微博改了事发地点，内容是女孩
被拐，但是地点成为了中山、珠海、福
州等城市，而都称是在这些城市的大
润发附近被拐。从7月14日，谣言开始
提及山东省多个城市。

包括烟台、日照、青岛、淄博和济
宁等地的大润发都被网友提及，而且
内容都是“朋友的女儿在××大润发
超市附近被人拐走了，小女孩三岁
多，能准确说出她爸爸的手机号码，
这是我们同事女儿的照片，从监控上
看是被一个四十多岁男人抱走了，现
在大人都急疯了，有知情者请告之，
万分感谢！”

近日，一则“小女孩××大润发附近被拐”的信息在微博上疯传，至
少已有十几个城市的不同版本，但照片都是同一个小女孩，这也涉及到
省内的烟台、日照、淄博、青岛、济宁等地。17日，记者调查发现，这一信
息实为谣言。

同一小女孩
十几市被拐

“幼女大润发被拐”谣言微博疯传
自媒体“自由”过度再次引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洪雷

网友转发的女孩被拐信息所附照片都是同一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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